
关于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人民法院

物业管理服务采购项目的通知

各投标人：

按照四川天府新区财政金融局（川天财采【2021】56 号）

要求，该项目暂停采购活动，恢复时间另行通知。

四川天府新区政府采购中心

2021 年 11 月 10 日


